关于移交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2年11月21日起我办将结建式人防工程的隐蔽验收监督职能移交给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实施，竣工验收监督职能仍由区人防办负责。凡自2022年11月21日起新申报的人防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的结建式人防工程的隐蔽验收工作各有关单位需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到现场进行监督，之前已报监的人防工程施工现场监督检查工作仍由区人防办继续实施，如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我办将积极配合，互相协调。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2年11月30日
　　（联系人：刘章龙，联系电话：8622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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